1.总体需求
1.1 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及其医务人员提供医师责任保险及其他涉医保险保障方案。
1.2 按照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保监局2016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对医院依法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制定医方责任保险方案。
1.3医师险赔偿限额不低于：个案赔偿20万元,年度累计赔偿限额1000万元。
1.4法律费用赔偿限额不低于：个案赔偿2万，累计赔偿限额200万元。
1.5 保险期间：1年
2.其它要求
2.1典型案例介绍：项目的级别和规模、项目的专业性、项目的完成情况。可对近两年承接完成的某一个典型案例进行介绍，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2.2 优惠的承保内容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基本保险责任、扩展保险责任、赔偿过程的最低、最高限额标准、理赔服务、特色服务等内容），售后服务及保障措施，其他投标人认为其它需要说明或提供的文件。
＃3.人员要求：针对我院项目的实施方案和时间进度安排、项目人员配备合理性、完整性、项目主要人员的从业时间。投标人应为本项目成立不少于5人的项目团队，团队成员均应具备医师责任保险项目承保或理赔经验不少于5年。
4.保密要求
针对采购人相关承保、理赔情况予以保密，未经我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披露，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监管部门要求披露的除外。
5、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医院在收到保险公司开具的发票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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